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管理工作，促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城市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通知》（建办科〔2022〕47号）、《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20〕6号）和《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新政发〔2022〕69号）等法规和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行政区域内商品房住宅小区、拆迁安置小区、经济适用房等各类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管理工作。

本办法中的城镇居住区包括无养老服务设施或现有设施不能满足需要的既有居住区和2014年以来新建居住区。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指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上门服务、紧急救援、精神慰藉等服务的场所。

第三条 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应当与城镇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占地面积较小的居住小区，可统筹多个小区规划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统筹配建时，应当结合小区密度、人口数量与分布状况等因素，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建办科〔2021〕55号）进行规划配建。

第四条 各级民政、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及相关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  划

第五条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提出新建城镇居住区项目用地规划条件时，应当根据经审查批准的公共服务设施、养老服务设施等空间类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要求，新建居住区要严格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同步提出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要求。有关部门和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以下步骤将规划要求落实到位：

（一）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划拨前，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应当通知同级民政部门，就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规模、建设标准等提出建设条件意见，由自然资源部门纳入土地出让方案或划拨条件，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划拨的依据，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中明确约定产权归属、无偿移交等内容。

（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或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取得《划拨决定书》时，应当同时与县级民政部门签订新建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移交协议，明确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开（竣）工期限、产权归属、移交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三）开发建设单位编制新建城镇居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应当同步落实规划条件中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应按照有关政策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建办科〔2021〕55号）、《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50437-2007）、《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143-2010）等标准规范要求，确保新建居住区按要求同步达标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并切实用于社区养老服务。

（四）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审定新建城镇居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应当核实规划设计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否符合规划条件，并通知民政部门参与并联审查。
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新建城镇居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调整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应当通知民政部门参与变更审查。未经审查同意，开发建设单位不得变更。

2014年以来新建居住区以及无养老服务设施或现有设施不能满足需要的既有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情况，按照《城市居住区配建补齐养老服务设施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新建标〔2022〕9号）文件要求，由自然资源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摸排居住区规划审批和规划核实情况，分类实施整改。

（一）具备调整规划条件的，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及时组织调整规划设计方案，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列入规划条件，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实施。

（二）不具备调整规划条件的，县级民政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筹居住区内已规划或者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建筑设施，调剂作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第三章  建  设

第七条 已规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新建城镇居住区，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施工管理、竣工验收等工作。

（一）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设计方案实施，确保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达到简单装修、入住即可使用的标准，墙体四白落地，平整水泥地面，门窗和厕所完善，水、电、气、暖设施齐全、达到使用条件，符合无障碍设施要求。

（二）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是否符合规划条件进行核实。未经规划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不予核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认可文件。

（三）竣工验收阶段，联合牵头验收部门应当通知民政部门参与联合验收。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验收不合格的，牵头验收部门应当会同民政部门提出具体整改意见，在开发建设单位整改完成后再行组织验收。

（四）房地产测绘机构进行建筑面积预测、实测时，应当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用房单独列项、计算面积，其面积不计入分摊的共用建筑面积。
第八条 未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新建居住区，在无法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整改的情况下，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20〕6号）中有关规定，督促开发商依规通过新建、改建、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进行配置。
第九条 未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既有居住区，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居住区建设补短板行动等城市更新工作，统筹利用公有住房、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存量房屋资源，通过补建、购置、置换、租赁、改造等方式，因地制宜配齐城市既有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

第四章  移  交

第十条 产权归政府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开发建设单位应当自城镇居住区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3个月内，将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及有关建设资料全部无偿移交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
开发建设单位办理居民小区不动产首次登记时，可申请办理“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将接收的有关建设资料按照“一设施、一档案”要求，建立专门档案长期保存管理。
第十一条 产权不归政府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在不变更产权关系的前提下，开发建设单位应当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个月内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纳入县级民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范围；已建成但尚未纳入民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设施产权方应当在本办法施行起1个月内纳入民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范围。

第十二条 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统一登记造册，实施编号管理，具体编号规则为XJ区划代码—设施代码（如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为XJ650102-0001）。
第五章  使  用

第十三条 产权归政府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县级民政部门应当通过公开竞争、委托等方式，无偿或者低偿委托专业养老服务组织运营，用于开展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优先保障辖区内特困、经济困难、失能、高龄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优先选择连锁化、品牌化的专业养老服务组织作为运营方。

第十四条 产权不归政府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加强日常指导和监督管理，确保用于开展养老服务。

第十五条 运营方应当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对符合条件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落实资金扶持和税费减免政策。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和服务情况的监督管理，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

第十七条 未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依法规划配建、配置的养老服务设施使用性质。
第六章  监  管

第十八条 县级民政、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建立部门联合督查机制，加强对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验收、移交、使用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存在缩建、停建、不建等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对涉嫌违法行为，移交城乡规划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14〕19号）文件实施以后，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依规划建成的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未及时移交当地民政部门的，民政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责成建设单位限期整改。

第二十一条 对不执行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划、违反规划要求且不按时整改到位的建设单位，民政、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住建等部门要严格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各地（州、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